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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

 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职权
运行为视角       

王 蔚*

摘 要 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自戴高乐领导成立法兰西第

五共和国以来,共和国总统位于法国国家机构的核心。宪法第5条将总统定位为监督者、仲裁

者及捍卫者,总统所享有的各项权力呈现多层次构造:常态政治下作为国家机构争议的调解者

消极运行,在国家机构争议中或紧急状态下成为权力运行的主体。然而政治事实却影响甚至

颠覆宪法规范的字面含义,造成了总统职权行使的失序:从监督宪法实施转变为隐性的制宪

权,从机构纠纷仲裁权转化为行政决策权。为此,法国政界与学界均尝试通过改革形塑权责对

称的总统权。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改革路径上的分歧:在确认仲裁型总统身份与强化议

会对总统的制衡之间徘徊。在此过程中,宪法规范内在的变迁与政治事实的规范力形成紧张

关系。政治事实并非“必要的恶”,对规范与事实相互影响过程进行研究亦可正当化宪法学多

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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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从不确定性中探寻宪法规范的安定性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法国《宪法》”)自1958年10月4日实施至今已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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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虽历经众多政治变故却大体稳健。〔1〕虽然学界对宪法文本存在一定的批评,例如勒

内·卡皮唐(RenéCapitant)认为1958年宪法文本是法国宪法史上编撰得最不好的一个版

本,〔2〕但从实践层面观测,宪法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的稳定器功能长期受到法国学界、政界肯

定,为法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塑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2022年4月,法国将开展新

一轮总统大选。有关总统职权的问题又再度成为热点。现任总统马克龙与竞争者之间的竞选

纲领已现雏形。法国右派和极右派政党认为当前的宪法不足以保障法治国的延续,提出再次

修改宪法的主张。〔3〕事实上,左右各派一直以来的争点均表现为如何回应国家治理的诸种

“危机”。〔4〕首先是“效能危机”。行政权在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平庸,未如制宪者预期。其次

是 “道德危机”。近年来法国政治丑闻不断,损坏了行政权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信。最

后是“主权危机”。于法国外部,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剥离了国家部分的主权,于法国内部,地

方分权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并削弱了主权的对内效能,政界开始出现重提国家主权的声

音。在这层层危机背后,国家权力配置的“不规律性”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

的矛盾造成国家治理中总统职权行使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规范层面,依《宪法》第5条之字面

规定,总统作为国家核心机构之一,是宪法的“监督者”、公权力机构职能正常运作的“仲裁者”

以及国家领土完整和遵守国际条约的“捍卫者”。〔5〕在政治事实层面,总统权的运行呈现不

确定性,总统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受到以下诸多因素影响:

其一,法国政体在理念层面徘徊于孟德斯鸠与卢梭的民主模型中。法国大革命以降,1789

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6条规定表达公意的方式与两种较早的政治传统相冲突,也在根

源深处造成了法国《宪法》的价值困扰。这两种政治传统分别来源于孟德斯鸠与卢梭。二者主

张的民主实现类型有较大的差异。孟氏主张被治理者授权国民代表进行国家民主统治。〔6〕

·245·

中外法学 2022年第2期

〔1〕

〔2〕

〔3〕

〔4〕

〔5〕

〔6〕

依据时间顺序,法国较为重大的政治变故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先后经历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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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1986年左右共治实验出现、1997年议会解散失败、2000年总统任期改为5年、2002年议会大选右翼政党

胜出结束共治、2008以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恐怖袭击,以及全球性新冠疫情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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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被治理者(主导)的民主模式”(démocratiegouvernée)。〔7〕而卢氏却主张由治理者

主导的民主机制(démocratiegouvernante)。此类模式虽然也把公民置于政治决策正当性过

程的核心,提倡立法者创设的法律也被视为人民许可的结果,但强调的核心是“治理者主导”即

行政权的积极运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曾试图依据孟德斯鸠主张的民主模式运行议会制,强

调授权代表的精英治理。然而授权代表施政能力低下,人民整体的治理能力也未能实效化。

进入21世纪,卢梭倡导的治理者型民主的概念部分回归。〔8〕诚然,戴高乐后续改革为法国

人民保留了普选共和国总统的权利,社会阶层的分化体现了代表制、精英治理存在的必要性。

法国1958年宪法所塑造的权力结构因此可以概括为“一个主权,两项权力”。〔9〕“一个主权”

可作两种解释,既可以是卢梭的“人民主权”,也可以与孟德斯鸠的代表制相关联。人民既可以

通过高度抽象的共同体由总统代为行使主权,也可以以个体身份行使主权。〔10〕从以上法兰

西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过渡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法国宪法规范设计理念徘徊在孟德斯鸠

与卢梭之间,这造成了一定混乱。

其二,在制度层面纠结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一直以来,法国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半总统

半议会制的典型。然而这一定性不太准确,法国学界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学界讨论主要

集中于宪法类型多歧化、政治体制分类的客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11〕学者们对法兰西第五

共和国体制进行了多重界定:例如米歇尔·德布雷(MichelDebré)将其界定为议会制,马尔赛

·佩雷罗(MarcelPrélot)将其界定为“参议院式共和国”(RépubliqueSénatoriale),雷蒙·阿

隆将其界定为“帝国式共和国”(RépubliqueImpériale),莫里斯·杜瓦杰将其界定为半总统

制,乔治·韦德尔(GeorgesVedel)将其界定为“超总统制”(RégimeUltra-Présidentiel),皮埃

尔·阿弗尔 (PierreAvril)认为法国的体制是一种 “混杂体制”(RégimeHybride),亚瑟·M

·施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则认为是一种“帝国总统制”(PrésidenceImpériale)。〔12〕

由上可见,法国目前的制度既不是典型意义上议会制度,也不是完全的总统制,不能简化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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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式的学说分类。政府需要对国民议会负责的原则与权力之间不可彼此撤销的原则(l’

irrévocabilitépolitiquemutuelledespouvoirs)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宪法原则的内在张力

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民主”(unedémocratieàpart),〔13〕戴高乐主义所崇尚的总统制内核成为

了第五共和国政体真正的灵魂。〔14〕

其三,虽然各方在改革层面存在目标共识,但是没有对具体路径形成合力。学界与政界普

遍认为法国近年来的国家治理危机源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需要走向国家机构新的平衡。遗

憾的是,近年来的改革均没有大的改观。

目前中文文献对法国总统职权的研究多集中于纯理论研究层面,着重对作为框架秩序的

文本进行解读,而未能直面政治事实对规范意涵的改变。我们认为,研究方法可以实现多元

化,既要避免从政治事实中直接得出规范力的论证,也要突破较为封闭的宪法条文解释,努力

穿梭于事实与规范之间。〔15〕

二、宪法规范层面:多层次构造下的总统职权

法国《宪法》第5条作为第2章“总统”专章的首条,对法国总统职权进行如下规定:“共和

国总统监督本宪法获得遵守,通过仲裁确保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连续性。共和

国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国际条约受尊重的捍卫者。”对该条款进行文义解释,不难发现

法国总统身兼三种职能:监督者、仲裁者及捍卫者,总统所享有的各项职权均以此三种定位为

前提,主要规定在法国《宪法》第2章中,也有个别权力体现在其他宪法条文中。例如法国《宪

法》第19条规定总统专属权(自主决定权)和需要总理或部长副署的权力(分享权)。按照法国

传统,谁副署谁负责,总统与总理的分享权在制宪者眼中是一种形式意义的权力,实际归于总

理享有。我们可依据法国宪法规范对法国总统权力进行递进性规范论述:常态下消极的权力

运行、国家机构争议中的权力运行、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运行。以下对此详细展开。

(一)常态下不介入国家机构日常运行

如《社会契约论》第四部分中,卢梭引入“保民官”的意图是在常态政治下平衡政治结构:

“当人们不能在国家各个机构之间确定一个严格比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原因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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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变它们比率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16〕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建国之前,戴高乐总统曾在“贝叶讲话”中提出了两套国家权力构建方案:一套以行政权为主

导,强调国民主权及国家的持续性,体现了精英政治的内涵;一套以立法权为主导,强调多元民

主、思想自由及政党竞争,更多地把主导权放置于公民大众手里。但法国《宪法》对上述两种主

张进行了折衷,并设想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可能冲突的情况下赋予总统居中仲裁、协调的权力,

以防止两权剧烈对抗导致国家机构不稳定运行。〔17〕这一设置也使总统的仲裁权成为最为显

性的权力。米歇尔·德布雷(MichelDebré)作为深度参与法国制宪的学者1958年8月27日

在最高行政法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总统是仲裁者且仅仅是仲裁者。”〔18〕

因此,按照法国《宪法》第5条规范的预设,总统不需要介入国家机构日常运行过程,其地

位凌驾于各公权力机构之上,可对公权力机构之间的争议居中裁判,以维系国家的正常运行及

连续性。法国总统主要通过两项具体职权产生间接影响:其一是任命总理(法国《宪法》第8

条),其二是总统在议会发表咨文(法国《宪法》第18条)。发表咨文的职权为法国2008年宪法

修改时新增的权力。为确保议会独立,法国宪法在很长一段时间禁止总统在议会发表讲话,总

统仅能以写信方式向议会发表意见。萨科齐2007年就任总统不久便声明,总统应有权每年面

对议会解释其行为。法国200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在国家生活重要时刻有权在议会两院

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2009年6月22日,萨科齐成为了150多年来第一位直面议会两院发

言的法国总统。

(二)国家机构争议解决的提请主体

宪法规范中总统权力的第二层次存在于当国家机构之间出现争议时,总统可以成为提请

主体,诉诸议会、宪法委员会或人民介入处理行政权与立法权出现的冲突。

首先,总统可根据法国《宪法》第10条要求议会重新审议法律草案,但不能将其意愿强加

给议会,故此条款不是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有关这一程序适用的案例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总

统曾要求议会对“1983年7月13日世博会法案”重新审议。当时,世博会法案在议会刚刚通

过,但世博会重要组织者之一、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明确表示反对。政府由于资金缺乏和政

治稳定考虑原因决定停止执行该法案,总统不得不妥协,随即要求议会重新审议该法案。〔19〕

其次,总统有权向宪法委员会就国际条约(法国《宪法》第54条)或立法草案(法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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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条第2款)提请合宪性审查。理论上,法国总统代表法国国民的利益,而不是选民的利

益。宪法设计者希望总统超然党派利益,但总统极少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自

1958年起,截至2019年6月30日,总统在61年内总共提请12次,平均5年1次。〔20〕

最后,总统还可依据法国《宪法》第11条的规定启动全民公决。如果总统认为立法草案不

符合国民利益,可以启动全民公决,此项职权强化了第5条中总统仲裁者的身份。在法国宪制

的发展中,全民公决的启动条件从限制型走向宽松型。全民公决主要包括三个条件:其一,公

决的事项需要涉及公权力机构的组织;其二,关涉某项国际条约之批准;其三,涉及的改革事项

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或环境政策有关,或者有助于发展上述领域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第

三项条件由1995年8月4日的宪法修订案引入,让宪法规范意涵更加模糊、宽松,启动公民公

决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学界对此有所批评。有学者提出要对全民公决的法案进行合宪性审

查,以防止总统权力滥用。〔21〕法国总统成为连接立法权(议会)、制宪权(人民)和权限争议处

理者的机构,是法兰西国民利益的最高裁判。

(三)国家机构运行障碍时的替补主体

第三层次的总统职权是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且其他公权力机构均不能运行时,总统可以

“替补出场”,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22〕法国《宪法》第16条规定的总统特别权力与第5

条“捍卫者”身份一定程度相通。〔23〕特别权力属于国家元首的专属权限,其行使该权限时无

需副署。但此项特别权力的行使需要满足需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实质性条件有两项:一方

面,必须是共和国的机构、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或国际承诺的执行受到了严重和直接的威

胁时才能行使此项特别权力;另一方面,公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受到干扰时才能行使此项特别

权力。形式条件也有两项:一是协商的义务:总统必须与总理、国民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以及宪

法委员会协商;二是告知的义务:总统必须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大众实施特殊权力的情况。自

2008年7月23日修宪以来,法国《宪法》第1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审查总统是否有必要保留特

殊权力。一种是依申请审查:在总统行使特殊权力三十天后,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六十

名众议员或六十名参议员可将宪法委员会移交给宪法委员会,以审查是否仍符合法国《宪法》

规定的适用第16条的条件。宪法委员会尽快通过公众意见的方式作出决定。另一种是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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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法国宪法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bilan-statistique,最后访问日

期:2021年12月28日。

B.Daugeron, Mariagepourtous:retoursurlaconstitutionalitéduréférendum ,RecueilDal-
loz,2013,p.320.

Jean-LouisDebré,LesidéesconstitutionnellesdugénéraldeGaulle,LGDJ,1974,p.165.
l.Fontaine, Pouvoirsexceptionnelsvsgarantiedesdroits ,RevueduDroitPublic,n°2,2009,

p.351;F.Saint-Bonnet, Réflexionssurl’article16etl’étatd’exception ,RevueduDroitPublic,n°5-
6,1998,p.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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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在总统行使特殊权力的60天结束时,以及在该期限之后的任何时候,宪法委员会都有权

审查权力继续行使的合法性,并在公告中提出其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宪法委员会对总统

特别权力的审查和监督,还存在双重政治意义上的监督。一方面,总统诉诸法国《宪法》第16

条的决定构成政府行为(actedugouvernement),该行为虽不在行政法院受案范围之列,但如

果决定干预了法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行政立法领域,行政法官可以对其进行越权之诉审

查。另一方面,根据法国《宪法》第68条的规定,如果国家元首违反职责,出现明显不符合其行

使职权的情况,可由特别高等法庭将其免职。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有关第16条适用的情况

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基于第16条规定推迟市镇选举第二轮投票的行为受到了学界质

疑: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不足以满足第16条的启动要件,尚未构成国家公权力机构运行的“中

断”。〔24〕学者们认为需要谨慎对待总统特别权力,防范法律秩序轻易被打乱。

综上,法国总统职权规范预设的三个层次以一种先后顺序呈现,但在实践中却出现失序的

状况,正如米歇尔·维波(MichelVerpeaux)指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总统和总理

职权的部分比较模糊也比较混乱。〔25〕此类情形下也暴露出宪法教义学的一些局促情况,在

后续的政治实践中很快遭受质疑。

三、政治事实层面:单向度运行的总统职权

法国宪法文本构建的规范体系在1962年总统选举改革以后有了较大的变迁。法国总统

选举结果及议会选举结果的政治现状滋生了更多的复杂因素,极易让政治事实突破宪法规范。

宪法如何在共和国权力配置体系内保持核心地位实属难题。

(一)共治时期的规范运行

所谓“共治”,指国民议会选举后议会多数派与总统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法兰西第五共

和国迄今仅出现过三次“共治时期”,总时间未超过10年。在共治时期,总统与不同的政治阵

营平行分享国家权力,难以实现垂直领导。在这三次共治时期,法国总统、总理的政治阵营分

别为“左右”(1986-1988)、“左右”(1993-1995)和“右左”(1997-2002)。〔26〕在共治时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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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V.OlivierBeaud, Lasurprenanteinvocationdel’article16dansledébatsurlereportdusecond
tourdesélections municipales ,2020,[Enligne:https://blog.juspoliticum.com/2020/03/23/la-sur-
prenante-invocation-de-larticle-16-dans-le-debat-sur-le-report-du-second-tour-des-elections-municipales-par-
olivier-beaud/],Consultéle3décembre2021.

V.MichelVerpeaux, ModerniseretéquilibrerlesinstitutionsdelaVeRépublique,Premières
réflexionssur77propositions ,LaSemaineJuridique(ÉditionGénérale),Doctrine,n°46,2007,p.204.

分别是密特朗任总统、希拉克任总理;密特朗任总统、巴拉迪尔任总理;希拉克任总统、若斯

潘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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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作为积极仲裁者的身份消褪,更多仅是消极的宪法监督者。总理占据行政权的核心,回归法

国《宪法》第20条和第21条文本所确立的行政首脑角色。总统则可以通过向议会两院递交国

情咨文、提请进行合宪性审查、任命宪法委员会成员(3名)及主席(法国《宪法》第56条)等履

行职权。但即便在共治时期,总统依然可运用各种方法影响其他机构的运行。例如,总统可要

求议会重新审议法律,以及拒绝签署部长会议通过的法令(法国《宪法》第13条第1款),由此

干预立法权和行政权。此外,总统可以与议会少数派联盟,阻碍政府推行的法律草案通过。在

总理提出修宪建议时,总统也有阻碍进程的可能性。例如在第三次左右共治时期,时任总理的

若斯潘(Jospin)提出为批准《欧洲少数民族区域语言公约》进行修宪的建议,但时任总统希拉

克在不启动总统修宪权的情况下便对若斯潘的建议予以否定。

虽然法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为左右共治双方搭建了缓和区域:总统主要负责国防及外

交等“专属领域”的事务,总理则负责国内事务。但“左右共治”现象的出现清晰呈现出宪法与

政治现实之间的落差。政治现实强化了总统的政治权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密特朗

担任总统时,人们甚至逐渐体会到了左右共治时对总统连任有利的事实:“当总理焦灼于就业、

增长、教育、社保、治安等无解难题的时候,总统可以保持灵活机动,视情况以仲裁者、反对派、

国家元首和国民代表等不同身份出面,批评内阁,博取民众的好感。”〔27〕

(二)非共治时期的全面参与

国家治理在法国左右两派共治与非共治时期以不同的样态展现。为了降低共治出现的可

能性,2000年法国宪法修改缩短了总统任期,法国总统的任期由7年变为5年,以实现总统选

举与议会选举的同步进行。如此,同一阵营获得两类选举胜利的可能性增大,共治很难再次出

现。总统职权在非共治时期运行呈现单向度模式,宪法没有给总统和人民之间的金字塔关系

留下多少空间。〔28〕在非共治时期,总统既能主导行政权,又获得议会多数派的支持。与此同

时,总理对总统负责,行政二元呈现垂直领导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总统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政

治力量,其次才是宪法规范。〔29〕总统突破宪制规范,从宪法监督者转变为隐性制宪者,从仲

裁者转化为决策者,具体表现如下:

1.主动修宪成为隐性制宪者

依据西耶斯提出的制宪权理论,国民作为主权者享有制定宪法的权力,共和国总统仅仅是

国家机构之一,不能自我设定职权范围。然而,事实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屡屡突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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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参见李旦,见前注〔14〕,第107页。

DominiqueRousseau,LaVeRépubliquesemeurt,viveladémocratie.Paris:OdileJacob,2007,

p.297.
RaymondFerretti,op.cit.,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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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边界,成为制宪和释宪的主体。〔30〕1962年戴高乐援用法国《宪法》第11条,通过全民公

决修改宪法以实现“仲裁者”权力,将法国总统选举模式改为直接选举。〔31〕戴高乐的理由是

总统选举方式涉及公权力组织,属于其“仲裁者”职权范围,借此绕开了需要议会同意的修宪程

序(法国《宪法》第89条)。这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年建国以来,议会唯一一次对政府

投下了不信任案的情况。但戴高乐很快解散议会,启动全民公投获得了胜利。总统选举方式

的改变强化了总统民主正当性和职权行使的权威性。根据法国《宪法》第89条,〔32〕启动修宪

的条件有两项:一是共和国总统经总理提议;二是议会议员提议。依据对第89条的文义解释,

若总理不提议修宪或总理不同意修宪,总统不得单独启动修宪;若总理提议,总统则不得拒绝,

必须提请修宪。然而这一文义解释在实践中通常被总统职权异化。总统通常以两种形式边缘

化总理和议员在修宪程序中的作用。其一,总统绕开总理和议会,独自提出修宪建议。因此戴

高乐通过解释宪法第11条绕过89条,以维护国家的名义开启全民公投达到修宪目的。〔33〕

其二,总统提请全民公决时应经政府的提议并处于议会会期。〔34〕但总统通过身份位阶的差

异强迫后者提议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启动权成为了总统完整行使的权力之一。〔35〕

2.“行政二元”转变为“行政一元”

在所有的国家公权力中,人民最能感受其温度的就是行政权。法式的“行政二元”与其他

国家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36〕作为“政治领袖”的法国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具有更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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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MartialFoucault,op.cit.,pp.18-24.
第11条第1款:“根据政府在议会会议期间提出的或者议会两院联合提出的并发表于政府公报的

建议,共和国总统可将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组织的任何法律草案,有关改革国家经济、社会或者环境政策的任何

法律草案,有关改革协助国家经济、社会或环境政策的公务服务部门的任何法律草案,或者有关批准不违反宪

法但影响宪法制度运行的人和法律草案,提交公民投票。”
法国《宪法》第89条:“宪法修改的创议权同时属于共和国总统和议会成员,共和国总统行使此项

创议权须根据总理的建议。宪法修改的草案或者建议案,应依照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接受审

查,应由议会两院就同一文本进行表决。宪法修改经公民投票批准后才能最终确定。如果共和国总统决定将

宪法修改草案提交于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则宪法修改无须提交于公民投票。在此情况下,宪法修改草案只有

获得有效选票五分之三的多数才能被批准。议会两院联席会议的办公机构正是国民议会办公机构。任何修

改程序若损害领土完整,则不得着手,也不得继续。政府的共和政体不得作为修改的对象。”

V.PierreLampué, Lemoded’électiondu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etlaprocéduredel’article
11 ,RevueduDroitPublic,1962,p.931ets.

根据法国《宪法》第11条的规定,根据政府的建议并在议会会议期间或议会两院联合提出并发表

于政府公报的建议,总统才可以启动全民公决。

JeanGicquel,DroitConstitutionneletinstitutionspolitiques,Montchrestien,15eédition,1997,

p.584.
JulienBoudon, Brèvesréflexionssurladyarchiedel’exécutifenFrance ,Droits,n°1,2016,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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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总统与总理既可能是“合作者”,〔37〕也可能是权力位阶的“上下级”。在法国,总统权

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复杂起来,权力制衡意图往往不能有效实现。因此,法国

学界普遍认为总统职权的功能与运行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检讨。在此大背景下,权力分立原则

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分析框架。一直以来,权力分立原则与三权分立有所混同,被贴上“自由

主义”的标签,似乎有了权力分立就是自由,没有权力分立就是专制,这造成了一种长期的误

解。近年来,西方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配置进行了改变。在“行政二元”体制下,总统与总理应有

分工:总理负责领导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法国《宪法》第20条)。但在非共治时期的政治

现实中,垂直领导的“行政二元”本质上便是“行政一元”,行政权一体化运行成为非共治时期的

政治常态。〔38〕

首先,总统有总理任免权并有权主持部长会议。依法国“行政二元”体制的设计,总理对总

统行为进行副署,以保障政府成为行政权的核心。法国《宪法》第8条本义是总统提名总理,并

可以依据总理提出辞职而免除其职务。但实际上,总统对本条进行了扩张解释,总统对总理有

任免决定权,而不需要总理提出辞职。自戴高乐开始,总统便可在政府未受议会罢免的情况下

任命新总理。例如在1962年,戴高乐总统便任命蓬皮杜取代德布雷成为新总理。此外,总统

还负责主持每周一次的部长会议(法国《宪法》第9条)。在法国的行政权运行体系中,部长会

议是出台政令及起草重要立法草案的权力中枢,总统在此全程主导政府政策的形成。此外,总

统府秘书处参与每次会议日程安排,与总理协调优先列入会议日程的事项。正如部分法国学

者所评论,“执政型总统”(leprésident-gouvernant)已然成为法国政治生态的一大标签。〔39〕

其次,总统主导政府的规章制定权。依法国《宪法》第13条第1款之规定,总统有签署法

令(ordonnances)和政令(décrets)的权力。尽管这两项权力原本并非总统的自有权,需要总理

或部长副署,但基于相同的权力逻辑,总统依然可以主导政府的规章制定权。例如在1986年,

时任总统密特朗拒绝签署三个有关企业私营化的法令(ordonnances),总理以立法草案形式向

议会提交,架空规章制定权的自主性。

再次,总统拥有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依法国《宪法》第13条第2款、第3款及第4款之

规定,总统须经部长会议任命最高行政法院成员、荣誉军团总长、大使和特使、审计法院大法官

等重要职务。但因为总统事实上主导部长会议的决策过程,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命权由总统独

享。2008年的宪法修改新增了第13条第5款,目的便是制约不断扩张的总统任命权。本条

的具体内容为:“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职务任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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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例如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在发言中称总理菲永为“合作者”(Collaborateur)。

Marie-AnneCohendet,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Dalloz,2eéd.,2012,p.96.
FrançoisBastien,LerégimepolitiquedelaVeRépublique,Ladécouverte,5eéd.,2011,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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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各个议院主管常设委员会(commissionpermanente)的意见。如果前述两个常设委

员会有五分之三的委员投反对票时,则总统的提名应予以否决。”但这一否决条件太过严苛,在

非共治时期,总统通常能获得议会多数派的支持,因为五分之三的门槛过高,所以总统的任命

权依然高度实效化。法国宪法文本所设计的各种监督机制,在政治现实中均被执政者政治权

威所遮蔽。

3.立法程序的主导者

在法国宪制的规范体系中,总统既不享有普通立法的动议权,也不能干预或否决政府的立

法动议权。〔40〕总统只能通过总理或政府才能与议会产生间接关联,《宪法》第18条所规定的

“总统提出咨文”的情况除外。然而,法国《宪法》第5章赋予了政府介入立法过程的主动性。

但总统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利用对政府的掌控,在立法领域内强加个人影响,有学者将

这一现象称为“总统立法者”(résident-législateur)。〔41〕此外,总统可通过行使特别会议否决

权延缓立法,或者行使颁布权加速法案签署:

首先,总统可行使特别会议否决权延缓立法。法国《宪法》第29条规定:“议会得依总理的

请求或者依组成国民议会的议员过半数的请求,就确定的议程举行特别会议。”第30条规定:

“除议会自行召开会议外,特别会议应依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召开并宣布闭会。”制宪者确立这两

个条款的初衷是赋予总理制衡议会的权力,避免议会滥用特别会议制度以扩充立法权。但自

1960年起,戴高乐便将宣告会议召开的权力解释为可以否决会议召开的权力(droitdeveto),

并以此形成事实上的特别会议否决权延袭至今。学界普遍认为,法国总统滥用《宪法》第30

条、忽略《宪法》第29条的做法属于不适当的自我赋权,这使得总统可跨过总理和政府,直接对

立法权进行干预,这种自我赋权也客观地造成了部分立法的延缓。〔42〕

其次,总统行使法律颁布权加速法案签署。法国《宪法》第10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应在最

终表决通过的法律移送至政府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公布。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共和国总统可

请求国会重新审议该法律或者其部分条文。国会不能拒绝此项请求。”这一期间的设定初衷是

为了保障总统的“监督者”及“仲裁者”职能。作为宪法监督者,总统可依法国《宪法》第61条之

规定就议会已通过并提交的相关法律(或法律条款)申请进行合宪性审查,其他有权提起合宪

性审查的主体(如总理、两院议长或60名以上的议员)也可在这一期间提出申请。而作为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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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AnneCohendet,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op.cit.,p.94.
JeanGicquel,supranote35,p.590;PhilippeArdant,Institutionspolitiquesetdroitconstitution-

nel,LGDJ,6eédition,1994,p.493.
AnneLevade, LesnouveauxéquilibresdelaVeRépublique ,RevueFrançaisedeDroitConsti-

tutionnel,n°82,2010,p.227;ArialVidal-Naquet, Un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plusencadré ,JCP,

n°31,2008,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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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议会通过了社会争议较大,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之间意见不统一的立法草案,或议会

提出涉嫌违反法国《宪法》第37条侵入行政立法领域的立法草案,总统也可请求议会重新审议

该法律或者其部分条文,议会不能拒绝此项请求。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总统可以滥用法律

颁布权,尤其是加速法案签署的权力避免议员们向宪法委员会提请合宪性审查。虽然这一权

力运用得不多,但这一可能性仍值得注意,例如在1983年7月29日,法国总统曾经使用过这

一手段绕开15天的期限,立即颁布法律。〔43〕

(三)责任体系乏力

首先,制宪者的初心是奉行“总统无权力则无责任”,依制宪者的最初设想,总统既不直接

参与行政管理(法国《宪法》第21条),也无立法动议权(法国《宪法》第39条),因此总统在履职

时无须承担因职权行使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国《宪法》第68条),叛国行为除外。仅就文本所

蕴含的法律精神而言,制宪者遵循了“无权力无责任”的平衡原则。但如前所述,总统权力不断

扩张的政治现实让原先所构想的责任体系变得苍白薄弱,这些额外扩张的权力在法国宪法文

本中并没有相应的责任。〔44〕理论上,总统的政治问责可在民主机制下以选举失利或受到弹

劾的形式体现,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一问责困难重重:一方面,总统的政治责任往往转化为政府

责任,尤其是当总统的竞选纲领转化为国家政策时,如果归咎,往往由总理根据法国《宪法》第

49条对国民议会负责,例如1962年的蓬皮杜政府、2005年的拉法兰政府和2014年的埃罗政

府;〔45〕另一方面,法式的总统弹劾机制(法国《宪法》第68条)的条件也颇为严苛,极难启动。

按照法国《宪法》第68条的规定,总统应有“与职权明显不符的重大过错”,且两个议院均应达

到2/3以上的多数票同意方可对总统提起控告,该控告由两院全体组成的特别高等法庭进行

审判。

其次,宪法委员会监督不力。在宪法规范层面,宪法委员会可在多个方面对总统权力形成

制约和监督,例如监督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法国《宪法》第58条)、决定总统临时权力的替代问

题(法国《宪法》第7条)、为总统特别权力的行使提供咨询(法国《宪法》第16、52、53、54条)以

及在紧急状态下监督总统特别权力的行使(法国《宪法》第16条)。但在政治事实层面,宪法委

员会与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尤其表现为总统有权任命宪法委员会主席和3名宪法委员

会委员,且卸任的总统长期以来可进入宪法委员会。政治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委员

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以立法权和规章制定权的权限划分为例,在早期,宪法委员会对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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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AnneCohendet,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op.cit.,p.95.
B.Branchet,Contributionàl’étudedelaConstitutionde1958.LeContreseingetlerégimepoli-

tiquedelaVeRépublique,LGDJ,1999,préf.DeS.Rials.
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经部长会议审议后,总理向国民议会承担对政府计划或一般政策宣言

的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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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倾斜,希望强化议会立法制衡行政权。例如在1982年7月30日“冻结价格与收入”的经

典判例中,宪法委员会便对立法权侵入行政规章领域保持较高的容忍度。〔46〕但此后,因总统

权力的不断扩张,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也逐渐倾向于支持政府的规章制订权。例如在2009年4

月9日关于《议会工作组织法》草案的合宪性审查中,宪法委员会认为该草案的第8条最后一

款违宪。被认为违宪的条款规定政府在向议会递交法律草案时,需一并明确与该法相配套的

适用条例的出台日期。宪法委员会认为,该条款蕴含着对行政权的指令(injonction),侵犯了

立法与行政立法范围背后隐藏的议会与政府的权限划分,也对总统和总理基于宪法所享有的

签署法令权和规章制定权造成了干预。〔47〕

最后,法国总统的个人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较为模糊。直至2007年2月23日的宪法

性法律颁布后,总统的个人行为方可问责,学界开始研究。但法律规定,这一问责应在卸任后

才能提起。在总统履职期内,一切诉讼期间(Prescription)和权利逾期(Forclusion)计算暂停。

例如希拉克2007年5月卸任,与其有关的案件7月开始审理,4年后获刑。萨科齐亦曾经多

次被指控:他被指控于2013年3月接受政治献金(affaireBettencourt)、于2014年7月包庇

侵犯职业秘密(affaireAzibert)、于2016年2月非法资助选举(affaireBygmalio)。在其卸任

后,经过突击搜查和电话监控,这些指控最后以对萨科齐的15小时拘留告终。萨科齐成为了

法国历史上首位获实刑的总统。〔48〕

四、未竟的改革: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难以调和

不难看出,总统权力的扩张与制宪者理想图景中的总统职能定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加剧

了宪法权力配置结构的不平衡。改革已成为必选项。对此,两条改革进路泾渭分明:要么削减

总统职权回归文本,要么宪法化现有实践。〔49〕在两条改革进路中,大多数法国宪法学者同意

第一种观点,希望总统权力回归宪法文本所设定的框架,强化总理的执政权。遗憾的是,改革

至今都没有清楚回答在法国国家权力谱系中,国家元首应该是“仲裁型总统”(Présidence

arbitrale)还是“执政型总统”(Présidencegouvernante)? 〔50〕若任凭如此重要的总统身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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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Cons.const.,30juillet1982,Blocagedesprixetdesrevenus,déc.n°82-143DC.
法国宪 法 委 员 会 官 方 网 站,https://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decision/2009/2009579DC.

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28日。

2021年3月1日,法国刑事法庭判决萨科齐“腐败”和“以权谋私”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包括两年缓刑,一年实刑。

Marie-AnneCohendet,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op.cit.,pp.168-177.
Jean-FélixBujadoux, Présidencearbitraleouprésidencegouvernante,auxsourcesd’unevieille

querellerépublicaine ,Lespetitesaffiches,n°239,201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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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十字路口,将极大影响法国法治秩序的统一。〔51〕

(一)前置分析:普选与权力合法性的关系

在法国学界看来,正是由于总统大选采用普选,第五共和国才出现总统职权重大的含糊不

清之处。因此,形塑权责对称的总统权,实现规范与事实的调合,成为法国总统制后续改革的

目标。〔52〕总统职权的不确定性在政治学层面的反思首先聚焦于总统的普选本身是否能保证

国家元首的政治正当性。在普选下召集选民,成为了戴高乐将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机

会。这一体制安排结束了法国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一直坚持的代表制,打破了以往“公民

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分离。第五共和国通过确认总统权力,让总统与人民建立直接但不

是永久的联系。通过这一改革,戴高乐抛弃了早期制宪者所代表的共和文化,更倾向于一种制

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einstitutionnel)。这种相对主义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某个时刻

的愿望,而不是长久的制度文化传统。法国1958年《宪法》对立宪主义者来说可能是一项妥

协,其确立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更具体而言,这一制度模式通过赋予总统权力,加强了

中央国家体制。戴高乐担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下再

次崩溃,于是重新建立了一种由人民直接合法化的国家权力,而不再通过议员作为人民代表对

权力予以合法化。如此,第五共和国强化了国家的统一、权威和仲裁。普选的模式改变了法国

国家代表制传统,呼唤人民直接出场,缩短了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传导距离。

第二个层面,通过召集“公民—选民”(citoyens-électeurs)投票选举总统,同时也进行议员

选举,投票选出法国总统的和投票选出议会多数席位的可能是同一批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法国议会多数派不可能系统性地反对总统的计划,因为二者民选基础相同。法国人民对政治

的不信任危机部分来自于这一政治架构。法国《宪法》并不是建立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制宪

者希望总统能超越政党利益,也就是超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界限,并优先考虑国家捍卫公共利

益的至上性。法国政治机构过去60年的历史确立了共和国总统的形象,但也加剧了其他国家

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不平衡。

(二)回归立宪原意议会制的改革设想与局限

法国《宪法》自1958年至今已经经历了24次修改,其中6次修改都直接或间接与总统职

权有关:1962年总统选举方式的改革问题(改为直接选举)、1976年总统选举过程中规则的修

改问题、1999年刑事法庭的管辖权问题、2000年总统的任期制改革问题(从7年任期改为5年

任期)、2007年关于总统弹劾的问题以及2008年关于机构现代化的问题。以新近的机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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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ClairePonthoreau, Le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Unefonctionàlacroiséedeschemins
,Pouvoirs,n°4,2001,pp.33-44.

DominiqueRousseau,LaVeRépubliquesemeurt,viveladémocratie,op.cit.,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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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为例,修宪的目的是强化议会作用,使议会独立于总统;强化总理作用,使总理独立于议

会等,以此达到新的平衡。〔53〕

1.回归仲裁型总统身份的可能性

近年来,执政型总统越发受到民众怀疑,国家机构的运作疲于应对不断变化的民主需求,

尤其是“黄马甲”运动的发酵,使得马克龙总统经历了从政坛黑马到被民众要求下台的“过山

车”。传统政党在最近的一次总统大选中出局,这说明法国社会更加撕裂、利益诉求更加多元,

总统很难拥有民众整体长期的信任。近年来,正如政治观察家指出,法国社会分化,总统的代

表性受到质疑,民众对总统的期望值下降。〔54〕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让·玛丽·勒庞和

玛丽娜·勒庞父女先后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为例。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让·玛丽·勒庞第

一次闯入第二轮,当时社会民众价值观还比较一致,对其保持警惕,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均转而

支持右翼候选人希拉克。此时绝大多数法国民众无法想象共和国总统由极右翼候选人担任,

但其后两任总统萨科奇、奥朗德让法国民众对总统的期望值持续走低。在法国政坛上,国民阵

线已经不是一种新现象,也不再是敏感话题。2017年总统大选第一轮的结果是自由派左翼

(中间派)、极右翼、传统右翼和极左翼四分天下。极右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并在第二轮

的得票率为33.90%,这意味着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极右翼政客具备担任共和国总统

的资格。在此背景下强人政治突破宪法规范的条件不再成熟,总统作为国家机构应回归立宪

原意。戴高乐时代民众信仰强人政治的社会文化障碍已逐渐扫除,总统回归宪法原意的仲裁

者身份,退出行政权第一场域更为可能。

2.明晰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和责任

“强总统、弱总理”已成为法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特征。尤其是在更为常态化的非共治时期,

总统可以随意撤换总理(法国《宪法》第8条),而无须考虑国民议会的意见。〔55〕“行政二元

制”的宪制框架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在回归制宪原意的基础上,法国《宪法》进一步明晰总统

与总理的权责界限,在确认总统主导地位的同时,保持总理的适度独立性及行政决策的决定

权。〔56〕具体而言:首先,有人主张修改《宪法》第20条,总统不应再主持部长会议,改由总理

主持并由政府向议会负责。其次,遵循平等武装原则,总理应分享解散议会的权力。如前所

述,议会可以倒阁,欧洲其他议会制国家的宪法体制也均允许政府可以对等解散议会,由此保

持机构权力的平衡。总统与总理应共享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既符合法国宪制改革的学理,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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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Benetti, LemythedelaSixièmeRépublique ,Pouvoirs,n°3,2018,p.142.
参见李旦,见前注〔14〕,第111-112页。

JulienBoudon,op.cit.,pp.215-224.
AndréRoux, Laclarificationdespouvoirsauseindel’exécutif ,RevuePolitiqueetParlemen-

taire,n°1045,Octobre/Décembre2007,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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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欧陆各国的惯例,议会多数派将在政治实践中更多配合总理工作。最后,总统应主要作为国

家公共利益的代表,着力加强外交和国防。法国《宪法》第20条应将“总理负责国防”的职权改

为“执行”总统的决策。〔57〕需要指出的是,为避免出现共治时期总统和总理的平行竞争关系,

总理的产生模式也应作相应修改:议会选举可以在总统大选之前举行,胜出的议会多数党党魁

担任总理,而不再是目前法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任命总理。如果总统权已经开始实际影响行

政权和立法权,那么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独立性必然受到损害。

(三)强总统模式下的权力平衡努力

面对自1962年以来总统权力不断增强的政治事实,另一种改革路径主要目的在于对“执

政型总统”进行确认,间接承认政治事实的规范力。

1.加强议会对总统的制衡

法国议会与总统的民主正当性均源自于人民的直接选举,但总统凭借其对行政权的掌握

可对议会进行干预,而议会却缺乏有效监督总统权的制度。2007年巴拉迪尔在宪法修改报告

中曾建议调整总统大选与国民议会的选举顺序,未获采纳。但从加强议会对总统的制衡的角

度看,这一建议犹未过时。在法国,议会选举在前,总统大选在后,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多

数党的支持才能获选,总统竞选纲领也不得不趋同于议会多数。如此改革将多数派当选红利

更多归于立法机构,可以保证先产生议会多数党,并有可预期的对议会负责的总理人选。议会

也能有更大机会获得独立于总统的地位,进而对总统的各项权力形成有力制衡。

此外,也有学者建议修改法国《宪法》第18条,赋予总统在议会发言时进行讨论并投票的

权力。〔58〕现行法国《宪法》第18条是2008年宪改所确立,新增了“总统可以在议会发言”的

条款,打破了“总统不进议会”的传统。〔59〕这一改变也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在梯也尔

总统主政时期,不允许总统进议会主要是为了屏蔽总统个人影响,保证议会立法民主性。当民

主政治进步伴随舆论监督高效发展,强化议会监督应该要求总统主动到议会阐释据以制订国

家政策的用意及目的,确保公共生活的透明性。然而2008年宪法修改时,为了践行权力分立

原则,议会不能对总统的发言进行投票表决。在这次修改后,议会监督的力度依然很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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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omitéderéflexionetdepropositionsurlamodernisationetlerééquilibragedesinstitutionsde
laVerépubliqueprésidéparédouardBalladur,UneVeRépubliqueplusdémocratique,fayard-ladocumentation
française,2008,p.236.

V.MustaphaAfroukh, Laportéedunouveaudroitdemessageàlalumièredeladéclarationdu
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aucongrèsdu22juin2009 ,RevueFrançaisedeDroitConstitutionnel,n°3,

2011,pp.18-20.
1873年3月13日《布罗依法》(loideBroglie)为对抗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Thiers)总统而设立

的著名的“中国式礼仪”(CérémonialChinois)。1875年7月16日的宪法性法律走得更远,该法律禁止国家元

首进入议会。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产生实质性影响。以欧盟事务为例,总统主导的欧盟事务政策必须得到更好的监督。法国总

统在欧盟理事会的立场很难被公众知晓,其对主导的欧盟政策执行状况也不负政治责任。总

统和政府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与国民议会协商欧盟事务的决策,例如在2015年7月8日和15

日,国民议会两次组织讨论希腊债务危机的事宜时,时任总理瓦尔斯发表演说,国民议员们的

意见和7月15日投票通过希腊纾困协议对欧盟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行政权决策过程仍然

存在三大局限:首先,责任主体不明。总理在国民议会进行政策阐释,而总统是实际主导人;其

次,7月8日的讨论没有设投票程序,国民议会不能有效清晰地表达自己意愿,也不能对总统

授权,国民议员只能进行事后确认,不能对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最后,希腊债务危机已经是迫在

眉睫才组织讨论,非常局促。如果决策过程前期组织或过程中有规律地组织国民议会讨论,则

更为有利议会监督。因此未来有关欧盟政策的形成中,法国总统应可以在将政策议案提交欧

盟理事会之前,在国民议会以问答形式进行,由国民议会对政策草案进行投票,使国民议会投

票成为议员民主监督总统权的重要方式。

2.确立总统的责任体系,强化宪法委员会监督

法国总统的弹劾门槛过高,政治责任容易推卸,责任体系极为薄弱。在美国,弹劾总统仅需

要66名众议员即可启动 ;而在法国,议会两院均需要达到2/3的多数同意票。此外,2014年才

颁布关于适用法国《宪法》第68条的组织法,该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弹劾程序,但依然存在

不确定之处。〔60〕例如总统在被议会弹劾期间可否行使解散议会的权力,仍然有待解答。因此,

明晰组织法、激活弹劾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但目前而言,远未形成可操作的改革方案。

就宪法委员会的监督而言,有学者对60年来5000多个宪法委员会宪法判决进行了分

类。〔61〕具体而言,第一类判决主要涉及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第二类涉及选举诉讼,第三类主

要涉及制度的良好运行。涉及总统职权运行的宪法判例极少,这足以证明宪法委员会对总统

权监督极为乏力。因此,强化宪法委员会的监督势在必行。2018年在马克龙主导下,政府以

“为了一种更具代表性﹑更负责任和更有效率的民主”为名向国民议会提出修宪草案。〔62〕其

中涉及有关宪法委员会的几项重要建议:第一,应阻隔总统对宪法委员会的人事任命权。宪法

委员会主席及成员不应由总统指定,而应考虑遴选产生。同时,草案第10条建议修改法国《宪

法》第56条,使卸任后的总统不再进入宪法委员会成为“当然委员”。第二,降低合宪性审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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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Hutier, LaprocédurededestitutionduPrésidentdelaRépubliquen̓esttoujourspasapplicable
,RevueFrançaiseDudroitConstitutionnel,n°102,Avril-Juin2015,p.492.

GuillaumeDrago, Lesdifferentstypesdecontentieuxou5000décisionsen60ans ,Lesnouve-
auxcahiersduconseilconstitutionnel,n°58,2018,p.7.

Projetdeloiconstitutionnellepourunedémocratieplusreprésentative,responsableetefficace ,
[Enligne: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dyn/15/textes/l15b0911_projet-loi],Consultéle3décembr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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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门槛。草案第11条建议修改法国《宪法》第54条,将“60名议员可联名向宪法委员会提

起违宪审查”改为“40名议员可联名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违宪审查”,〔63〕强化民主监督,尤其是

保证议会少数派对总统权进行制衡。始于自己的竞选承诺,马克龙作为国家元首围绕修宪的

逻辑目标更加负责和有效地推动民主立法工作,但却没有提供一个宪法制衡机制,这些改革建

议反而因此增加了一丝为总统制辩护的色彩。因此,可以看出,在总统职权的问题上,法国宪

法实施存在着一种僵局,这既是民主的,也是代表制的僵局。前文提到的总统普选的优点,加

上薄弱的组织制衡,给国家元首赋予了一种“超级合法性”,这成为了许多误解的根源。

五、代结语:政治事实并非“必要的恶”?

一直以来,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核心命题。一方面,宪法是“政治法”,

对国家治理的核心权力———政治决策权进行法律规制,所以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具有更为

突出的和直接的“政治相关性”。〔64〕正如法学家莫里斯·杜瓦杰(MauriceDuverger)指出,

Turgot对路易十六说:“陛下,您的王国没有宪法”。此处,Turgot并不是说法国没有政治机

构,而是指“这些机构没有协调、相互联系或组织”的原则。〔65〕法国1958年《宪法》在很大程

度上对这种协调不足作出了反应,促进了法国总统领导行政管理的垂直制度的发展,规定了总

统主导部长会议议程的节奏,并有权在不经总理和负责部长同意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力。总

统可在必要时强制仲裁不同机构之间的争议,并有作为仲裁者的宪法法律基础(法国《宪法》第

5条);另一方面,宪法规范为政治规定了权限和主体,但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政治仍有

广泛的裁量范围和存在的余地。

正如戴高乐总统1964年1月31日记者招待会演讲中所指出,“宪法是一种精神,一系列

制度和一项实践”。这一定义预示了此后60多年对总统身份进行不同解释的可能。从精神层

面而言,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传统塑造了第五共和国议会制底色;在制度设置层面,总统和

总理分享行政权,总统的权力代表人民利益,经由1964年直接选举改革后在三权中具有极强

民主正当性;从实践来看,法国总统在国家治理中有着最为优势的决策地位,全面影响行政、立

法、司法权力的运行,成为真正的实权国家元首。当下法国学界和政界对于如何定义法兰西第

五共和国存在较大分歧。〔66〕但学界和政界都认同目前总统权力在运行中存有损害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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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危机。2008年宪法修改对此进行了修正,但是并未完全纠正失衡的状态,2018宪法修

改草案又中断未能如期进行。宪法真正的韧性同样取决于使之成为现实的政治行动者,取决

于其在国内与国际背景下进行有效治理的技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制宪者勾勒出了法国政治

制度的轮廓。但伴随政治事实的变迁,法国1958年《宪法》本身难以描述60年后生效的政治

制度的性质。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并非“必要的恶”,而是像法的精神一样深植于共同体的各

种关系中。〔67〕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politicsisanimportantissueforthemodern-

izationofFrenchstategovernance.SincetheestablishmentoftheFrenchFifthRepublicunderCharlesde

Gaulle,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hasbeenattheheartoftheFrenchstateapparatus.Article5ofthe

FrenchConstitutionpositionsthepresidentasasupervisor,arbiter,anddefenderofthepowersheenjoys

inamulti-layeredstructure:apassiveoperatorundernormalpolitics,amediatorofdisputesinstatein-

stitutions,andasubjectofpowerinastateofemergency.However,politicalfactsaffectandevensub-

verttheliteralmeaningofconstitutionalnorms,resultinginadisorderlyexerciseofpower.Thepresiden-

tialpowerhasbeentransformedfromthesupervisionoftheimplementationoftheFrenchConstitutionto

theimplicitconstitutionalpower,andfromthepowertoarbitrateinstitutionaldisputestothepowerto

makeexecutivedecisions.Inthisregard,bothpoliticalandacademiccircleshaveattemptedtoreformthe

presidentialpowertocreateasymmetricalpowerandresponsibility.However,thereisadivergenceof

viewsonhowtoachievethisgoal,especiallyonwhethertoconfirmtheidentityofthearbiterpresident,

howtoclarifythepowersandresponsibilitiesofthepresidentandtheprimeminister,andwhetherto

strengthenparliamentarychecksandbalancesonthepresidentandestablishasystemofpresidentialre-

sponsibilities.Inthisprocess,thereisatensionbetweentheinherentchangeofconstitutionalnormsand

thenormativeforceofpoliticalfacts.Politicalfactsarenota“necessaryevil”,andthestudyofthe

processofinteractionbetweennormsandfactsalsoshedslightonthemethodologyofourconstitutional

studies.

KeyWords:PresidentialPower;StateGovernance;PoliticalFacts;RebalanceofState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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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张旭:“孟德斯鸠政体理论中的古典‘政治’意涵”,《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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